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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enzhen Woer Heat-Shrinkable Material Co., Ltd.

深圳市沃爾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1）

上海科特公開發售及轉至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之進一步更新資料

本公告由深圳市沃爾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自願作出。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4月23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建議本公司非全資子
公司上海科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科特」）公開發售及從全國中小企業
股份轉讓系統（「新三板」）轉至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公開發售及上市轉移」）；
(ii)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4月23日之2025年股東週年會通函；及(iii)本公司日期為
2026年5月26日之2025年股東週年會之投票表決結果公告（「該等公告及通函」）。
除另行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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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公開發售及上市轉移之進一
步更新資料。2026年6月23日，上海科特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
管局（「上海證監局」）出具的《關於對申萬宏源證券承銷保薦有限責任公司輔導
工作的驗收工作完成函》（滬證監公司字[2026]176號），上海證監局已完成申萬
宏源證券承銷保薦有限責任公司對上海科特申請向不特定合格投資者公開發
行股票並在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輔導工作的驗收。

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適用規定，並於適當時候就有關公開發售及上
市轉移的任何重大進展另行刊發公告。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公
開發售及上市轉移須（其中包括）視乎當前的市場狀況及待相關部門（包括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北京證券交易所）批准後方可作實。因此，公開發售及
上市轉移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
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沃爾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周和平先生

中國深圳，2026年6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周和平先生、易華蓉女士、劉占理先生、夏春
亮先生及鄧艶女士；(ii)非執行董事李文友博士；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凡躍先生、代冰潔
女士及王棟先生。


